
現行應用於預繳金額的非保證預繳利率
（僅適用於每年保費繳付模式）

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
保費折扣及預繳優惠

現凡於推廣期內成功投保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可享保費折扣。

就所適用之保費折扣率，請參閲下表：

保費繳付期

5年

10年

第1個至第5個保單年度：

每年8%

第1個至第10個保單年度：

每年8%

每年4%

現凡於推廣期內一筆過繳付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5年保費繳付期及每年保費
繳付模式）的第一年及其後每年保費連同保費徵費，您的預繳金額可享有非保證預繳利息。

就所適用之非保證預繳利率，請參閲下表：

保費繳付期

5年

保費折扣優惠

預繳優惠

保費折扣率
（適用於所有保費繳付模式 ─ 

即「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

請參閱本單張之
條款及細則了解
詳情。

請聯絡您的壽險
顧問或致電我們
的客戶服務熱線

查詢詳情！
2894 9833

推廣期：
2026年4月1日至
2026年6月30日

（包括首尾兩天）



保費折扣優惠
1. 本保費折扣優惠（「保費折扣優惠」）只適用於在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期間簽署及

遞交予安達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安達人壽」）的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的投保申請，且成功投保的保單亦必須在
2026年8月31日或之前由安達人壽繕發（「合資格保單」）。本保費折扣優惠適用於合資格保單的所有保費繳付模式

（即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本保費折扣優惠會根據合資格保單的保費繳付模式應用於下表所示之指定保單年度每期繳付之保費。

2. 當本保費折扣發放時，合資格保單須仍然生效。 

3. 為免生疑問，上述保費折扣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保單之基本計劃下實際已繳付的保費金額，包括因承保理由，於保單繕發時所釐定之任何附加
保費（如有），但不包括保費徵費（如有）。

4. 本保費折扣優惠之金額不可轉讓或兌換現金。假如合資格保單於冷靜期內取消，保單持有人只能取回實際已繳付的保費金額及保費徵費（如有）。

5. 本保費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推廣期之前或期間已遞交但其後撤回的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投保申請，或於冷靜期內取消
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保單，並於推廣期期間再次投保相同產品之客戶。

6. 除非獲安達人壽另行書面同意，本保費折扣優惠不能與安達人壽提供的其他優惠同時使用（預繳優惠除外，請參閲以下條款及細則）。

預繳優惠
7. 本預繳優惠（「預繳優惠」）只適用於在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簽署及遞交予安達人壽的

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5年保費繳付期）的投保申請，且成功投保的保單亦必須在2026年8月31日或之前由安達人壽繕發。
本預繳優惠僅適用於每年保費繳付模式並於投保申請時選擇預繳選項。應用於預繳保費及保費徵費（「預繳金額」）的非保證預繳利率

（「預繳利率」）於下表所示。

8. 您必須於投保時一筆過繳付第一年及其後每年保費連同保險徵費，金額如「預繳保費及保費徵費的說明」所示。預繳金額會先用以繳付首年保費及
首年保費徵費，餘額將存放在您的附利息之預繳保費帳戶（「預繳帳戶」）。本公司將會派發利息至預繳帳戶，但計算有關利息之利率並非保證，
本公司可不時更改。現行之利率為每年4%，利息將以每年複式計算。當預繳帳戶內有足夠餘額，保單下須支付的將來保費和將來保費徵費會於
有關保費及保費徵費到期時從預繳帳戶內扣除，否則，則需要閣下另外自行繳付有關保費及保費徵費以維持保單生效。

9. 預繳利率並非保證且本公司可不時變更該利率。

10. 如在保單取消、退保、終止或完全繳清時（以最早者為準）預繳帳戶內（在扣除所有提取費用後，如適用）仍有餘額，本公司將視乎情況，退還
有關餘額予您，或將有關餘額給予您的遺產，預繳帳戶亦將隨即終結。

11. 有關預繳保費及保費徵費之完整條款及細則，請參閱「預繳保費及保費徵費的說明」。

保費折扣率

5年

10年

第1個至第5個保單年度：每年8%

第1個至第10個保單年度：每年8%

保費繳付期

現行應用於預繳金額的預繳利率

5年 每年4%

保費繳付期

條款及細則



12. 有關安達凝晉人生保險計劃II（定期保費）之保障詳情和完整條款及細則和風險披露，請參閱相關產品介紹冊及保單文件。

13. 安達人壽保留隨時更改、暫停或終止全部或部份優惠及／或修訂本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提前通知。為免生疑問，在更改、暫停或終止本優惠

之前已繕發的合資格保單所享有的保費折扣，則不受影響。

14. 安達人壽就本推廣活動之所有事宜及爭議均有最終決定權。

15.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及按其解釋。因本條款及細則所引發的或相關的任何事項、索償或爭議，保單持有人及安達人壽均不可

撤銷地接受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16. 除安達人壽及合資格保單之投保人／保單持有人外，沒有任何人士有任何權利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第623章）強制執行任何本條款及

細則。

其它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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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張僅供一般參考之用，不應視作專業意見、建議及並非保單的一部分。本單張
應與涵蓋更多產品資訊的其他資料一併閱讀。此類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載有主要產品
風險的產品介紹冊、載有詳細條款及細則的保單條款、利益說明（如有）、保單文件及
其他相關推銷資料，這些資料可因應要求提供。如有需要，您亦可考慮尋求獨立
專業意見。

本計劃為獨立保單的產品，並可毋須捆綁式地與其他保險產品一併購買。

本單張只可在香港分發，並不構成向香港境外地區出售保險產品的要約、游說購買或
提供保險產品的邀請。

「安達人壽」、「我們」或「我們的」為安達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的簡稱。

©2026安達。保障由一間或多間附屬公司承保。並非所有保障可於所有司法管轄區
提供。Chubb®及其相關標誌乃安達的受保護註冊商標。

聯絡我們

安達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大廈
安達人壽大樓35樓
life.chubb.com/hk

https://www.chubb.com/hk-zh/

